
关于2010届不能按期毕业和获得学位学生的后续处理办法
一、对不能按期毕业学生的后续处理办法

教务处依据上述规定，于6月23日对学院2010届1686名毕业生进行了毕业资格审查，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项：
1．修读教学计划规定必修课程的情况；2．毕业设计（论文、综合实践）的考核情况；3．课内任选学分（公共选修）获得情况；4．学生受留校察看处分的情况。
拟如下处理：
1．必修课程不及格的学生需在一年内以自修方式参加课程重修并通过考核；

2．公共选修课学分不足的学生，在一年内可异地通过网络或电话参加学期公共选修课选课，选课后参加课程考试。
3．受留校察看处分的，处分期未满、不能按期毕业的学生，在察看期结束后凭本人工作单位或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出具的“学生现实表现证明”到校办理毕业手续。
4．毕业论文考核未通过的学生，其中延期一个月处理的学生参加7月中旬的答辩考核，提前自行与所在系联系；其他未通过毕业论文考核的学生，需参加2011届毕业生论文考核。允许参加论文考核的年限为毕业后一年内。
二、对不授予学位毕业生的后续处理办法
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于6月23日对学院2010届527名本科毕业生进行了学位授予审查，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六项：

1．审查修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及专业选修课情况；2．审查公共选修课修读情况；3．受留校察看一年处分而取消学士学位；4．大学英语学位考试通过情况；5．高等数学学位考试通过情况；6．毕业设计（论文）考核情况。

拟如下处理：

1．必修课、专业选修课不及格、公共选修课学分不足的、毕业论文考核未通过的，经考核合格，具备毕业资格后补授学位，具体补授时间2011年1月和2011年6月。补授时限为毕业后一年内。
2．大学英语、高等数学学位考试未通过的，主动与教务处考试中心联系报名参加学院组织的定期学位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一次的高等数学学位考试），通过后补授学位。补授时限为毕业后24个月内。
3．受留校察看处分的，经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6月23日会议决定不再授予学士学位。
政策咨询及选课：教务处教务教材科，电话：010-61596046；

考试咨询：教务处考试中心，电话：010-61598778。

